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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国际规则客体的生物科学 

 

现代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已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中尤其包括

要为生物医药的机遇与风险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问题找到标准答案。基因工程中

常见的所谓“红”“绿”之分只会使我们的视野变得狭小。因为虽然转基因发挥

着关键作用，但它只是现代生物技术诸多领域中的一个。其它需要规犯的问题还

有利用专利保护生物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和基因资源的获取。 

 

生物技术本身固有的机遇与风险的方方面面不能同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对

号入座。但是，由于将问题简单化和类型化需要勇气，我们发现不同地区强调规

犯的方面不同。但是做出任何此类的论断都必须考虑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已经展开

的关于如何充分平衡利益关系的讨论。 

 

1． 威胁论 
 

威胁和风险是欧盟特别是德国国内讨论的核心问题，它们包括： 
 

 研发人员接触人类生命早期形式（干细胞研究、以治疗为目的的克隆、

移植前诊断学） 对人类尊严的威胁， 
 对人和动植物健康的威胁， 
 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结构的威胁， 
 人体的商业化， 
 用知识产权垄断基因信息。 

 
在德国和欧盟的这种威胁论的诸多表现形式中，我们发现以下情况： 
 

 欧盟最近才取消对用于商业目的的转基因生物授权的禁令， 
 关于干细胞研究是否会损害人类尊严的争论， 
 确定此前被定为安全的转基因生物意外存在的标准，以授权生产和标识

人和动物食品， 
 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关于转基因和生物农业与抑制性责任制度并存的法

律，对转基因生物持进行了批判， 
 关于根据德国和欧洲专利法保护 DNA 序列的争议。    

 
2． 自由贸易论 

 
威胁论和自由贸易完全对立。美国等国家认为，就世界贸易秩序而言，自由

贸易论占有突出地位。该论点认为对生物技术产品的任何限制都必须符合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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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有理有据，严格的衡量标准。大西洋两岸欧美之间的观点之争随着美国

和其它一些国家向世贸组织控告欧盟（欧洲共同体）对转基因产品施加贸易壁垒

而全面爆发。 
 

3． 发展观 
 

发展观着重强调生物技术为改善全球人口粮食供给，促进贫穷国家发展所提

供的机遇。因此，世界粮农组织 2003-2004 年度粮食和农业状况报告强调指出生

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给至关重要。该报告指出： 
 
生物技术[…]能够有助于应对挑战，这一前景是十分明确的。生物技术能够

克服常规育种难以克服或者无法克服的生产上的制约。它能够加快传统的育

种计划，给农民提供无疾病的种植材料，创造出抗虫害、抗疾病的作物，取

代有损环境和身体健康的有毒化学品。它还能提供有助于控制灾害性动物疾

病的诊断工具和疫苗， 改善诸如大米、木薯等主食的营养价值，创造健康

产品和工业用产品。2

 
这一表述引发了非政府组织和将自己视为“自然生命秩序”卫士的组织之间

的争论。 
 
回顾过去，我们看到从美国向某些非洲国家输送转基因食品以缓解那里的饥

饿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关于基因工程危险的警告同“生态帝

国主义”的指责相互冲突。有人指称，确保饥饿人群的生存并不是“生态帝国主

义”的兴趣所在，它更感兴趣的是招致可怕的风险。 
 
除了确保粮食供给之外，还要给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提供适合的药品。所谓的

《多哈宣言》明确指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并没有阻止成员国

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卫生或界定颁发强制性许可证的条件，也没有阻止他们明确什

么情况界可以定为国家紧急状态。 
 

4． 基因资源和本土知识的保护 
 

产业研发需要使用基因资源和当地居民的传统知识，特别是在生物多样化程

度高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拉美、非洲或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或正在崛起的国

家。因此，保护这些物质和认知资源需要有发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真正

对称的利益均衡都需要技术转让，分享商业收益，保护本地知识，防止有人利用

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盗用本地知识。 
 

二、 被保护利益/利益群体内部的矛盾 
 
1． 国际社会客观利益之间的矛盾 
 

某些客观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如环保，生物技术程序和产品的授权和管理。

                                                        
2 2003-2004 年度粮食和农业状况报告, 世界粮农组织序列号No. 35。农业生物技术—满足贫困人口的需

求？，2004，pp.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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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转基因作物可能会改变生态结构；另一方面，抗病虫害品种（如，生物

技术玉米）将有助于大幅度减少农药造成的污染。从这个角度上讲，以食品为目

的的植物资源的优化和使用与环保这两方面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 
 

2． 主观利益内部的矛盾 
 
同样，主观利益内部也存在着矛盾。例如，一项专利既刺激了制药业的发展，

也是对该行业资本密集型研究的奖励。但是，与此同时，过度的专利保护会给制

药企业造成很多问题，如，依赖其它公司的专利。 
 
三、 权衡利益平衡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职能 
 

国际社会面临着为以下内容制定规则，确立合理标注的问题： 
 

 保护健康， 
 保护人类生命的自然基础，包括生物多样性， 
 保护人权， 
 给全球的人口提供食物， 
 提供医药， 
 保障生物技术产品贸易， 
 通过专利保护生物技术产品和程序， 
 保护基因资源和本土知识。 

 
四、 国际法的规则方面 
 

在国际法中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机制问题必须由国家，国际组织和各级非政

府组织来解决。 
 
1． 全球层面 
 

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影响力最广。对保护环境和健康的贸易限制措

施的可行性进行规范属于世贸组织条约的范畴（1994 年的关贸总协定，动植物

检疫协定， 技术贸易壁垒协定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也是如此（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1994 年的生物多样性协定对环保的主要方面和处理基因资源获取及技术转

让问题做了规定。所谓的里约进程产生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其中包括旨

在保护人类健康的关于处理转基因生物的限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机制及其关于贸易限制措施的理由同WTO条约之间的关系正处于激烈的争

论之中。 
 
在联合国框架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个关于人类基因组的宣言。但

是，该宣言只包括一些在现代生物医学应用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与此同时，

联合国大会正在努力制定一项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克隆人的条约。 另一方面，鉴

于欧亚各国的发展进程，任何务实的日程都不会再包括禁止以治疗为目的克隆的

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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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生效的粮食和农业植物基因资源国际条约为所辖范围之内资源的保

护和使用构建了一个全球框架。 
 

2． 地区层面 
 

在欧洲委员会主持下缔结的欧洲人权和生物医药协定限制了某些对医学上可

行的程序的滥用。此外，该协定附加的克隆议定书明确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克隆人。 
 
几年以前，安第斯共同体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决定（391），对植物基因资源的

获取和使用做了规定。 
 

五、 受条约保护的关切问题之间的冲突 
 
1． 保护健康和环境的贸易限制措施 
 

世界贸易秩序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货物自由交换同健康和环境保护关切

之间的冲突。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中目前采取的做法表明以

保护健康和环境为目的的贸易限制措施需要满足严格的要求才能具有合法

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限制措施必须至少是以经验上合理，科学上站

得住脚的风险评估为基础。 
 

2． 知识产权的保护 
 

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讨论，欧盟（欧洲共同体）通过了一项生物技术指令，

就通过专利保护生物技术发明相关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虽然该指令基本上允许给

予人类 DNA 序列专利权，但是，技术发明的必要范畴仍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

同样争论不休的对有未知功能的基因加密信息进行所谓的“实质性保护”的问题。 
 

六、 国际法规则的观点 
 
1． 平衡风险与机遇 
 

所谓的“规则学说”应该了解在生物技术风险与机遇之间需要达成平衡。应

该给予营养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农业应用方面。需要考虑的另外一点是发展中

国家和正在崛起的国家的贸易利益。因为在这些国家农业生物技术发挥着重要作

用。 
 

2． 风险管理 
 

保护健康和环境必须摆脱毫无科学根据地推想现代生物技术有可怕风险的习

惯。与此同时，风险管理没有必要必须遵循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教条才能被接受，

特别是当我们研究新的生物同未经可靠调查的生态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时。应该

摒弃对现代生物技术进程所谓的“社会经济”上的保留意见，对具体生物进行具

体的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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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此基础上实现世贸组织法规中（关贸总协定，动植物检疫协定）的标

准和里约机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相互协调。 
 

3． 转基因作物同其它农作物并存 
 

应该均衡对转基因农作物和其它农作物的兴趣。特别是，不应对不同作物的

耕种者施加不合理的负担，包括避免给生态或传统耕种造成负面影响和对转基因

作物耕种的限制。 
 
适用于转基因和其它耕种并存情况的责任规定不应产生任何抑制性效果，因

为这可能会严重限制生物技术产品的贸易。 
 

4． 基因资源的保护 
 

基因特别是植物基因资源（包括技术转让和分享商业收益）的充分获取必须

由国际社会，授权管理此类事务的国家和任何有利害关系的跨国公司进行规范。

在此情况下，还应为所说的“生物开发” 制定总体协议。 
 

5． 专利保护 
 

生物技术发明应该获得专利，以便在奖励创造成果和社会使用发明获利之间

取得平衡。为了维护创造成果和奖励创造之间的平衡，应该在功能上限制基因组

序列的“实质性保护”。 
 
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工业化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专利提供的保护不应

导致贫困人口因为价格高昂而不能获得急需的药品。总之，在这一点上，工业发

达国家应该本着团结的精神做出贡献，甚至可能的话在某些情况下给专利所有者

提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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